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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0〕6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做好清收涉政不良贷款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政不良贷款的清收工

作，净化金融生态环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现根据省监察厅《关

于清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拖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的通

知》(陕监发[2009]1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收涉政不良贷款工

作的通知》(陕监发［2009］7 号)要求，并结合全市实际，就进一

步做好清收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拖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清收范围及对象 

清收范围:截止2008 年10 月底到期应还而未还的涉政不良

贷款;2008 年 10 月锁定数额后，又新形成的涉政不良贷款。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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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及未到期涉政贷款不在清收范围。 

    清收对象: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干部、职工以个人名

义或以其直系亲属名义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直接办理贷款或为他

人贷款提供担保而形成不良贷款的，均为清收对象。 

   二、区别情况，分类处理 

     (   (   (   (一一一一))))党政机关干部党政机关干部党政机关干部党政机关干部、、、、职工以个人名义贷款或担保贷款职工以个人名义贷款或担保贷款职工以个人名义贷款或担保贷款职工以个人名义贷款或担保贷款    

     1、具有偿还能力、能够主动归还贷款的。于 2010 年 3 月前

归还。 

     2、目前偿还贷款有一定困难的。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提出

名单，会同各级金融办、监察、财政、人事等部门研究审定:一是

具备条件的，可征得贷款人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延期(展期或盘

活)手续;二是经调查、公示后，对贷款人死亡、重病等情况的，

报上级政府审核后，按有关规定处理。于 2010 年 5 月前结束。 

    3、对具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归还贷款的。由各级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统计汇总后，将名单报当地政府及所在部门、单位，并进

行公示，由当地电视台及其它主要媒体在黄金时间滚动播出。公

示后仍无还款意愿的:一是将其不良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并通

报各金融机构;二是由财政部门在保留其基本生活费的前提下，从

本人工资中按月扣除部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三是移送相关

部门处理。属一般工作人员的，移送所在单位处理，并采取相应

措施责成其归还所欠贷款;属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移交当地

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做出纪律处分或相应的组织处理。

如“五不三停”措施，即“不提拔、不晋级、不加薪、不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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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动”;情节严重的，实行“停职、停薪、停岗”措施。 

4、对以个人名义贷款，但实际用于企业、单位的(个贷公用)。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落实债

权、完善抵押担保的基础上，将贷款转至用款单位名 

下，并区分不同情况，积极予以清收。 

     (   (   (   (二二二二))))党政机关及其部门或下属企业贷款或担保贷款党政机关及其部门或下属企业贷款或担保贷款党政机关及其部门或下属企业贷款或担保贷款党政机关及其部门或下属企业贷款或担保贷款    

1、对己承诺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清偿债务却至今未落实的，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下属企事业单位，应在 2010 年 3月份以

前安排专项资金逐步兑现。 

2、对因行政体制改革、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流域限批”

等因素形成的不良贷款，要根据不同情况提出相应措施。 

3、对原属各级政府管理、借款人主体资格灭失的，或过去属

于政府企业现已改制的，由各级政政府协调落实新的还贷主体及

有效抵押担保。 

4、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学校等公益事业及代发工资等

形成的涉政不良贷款，当地政府应制定还款计划，在 2010 年 6月

前偿还。如现金偿还有困难，可采用产权置换等方式协调解决。 

    三、几点要求 

1、各级政府要对清理涉政不良贷款负全责。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清收涉政不良贷款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加强组织协调，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做好清收工作。各级金融办和监察、人事、财政、

公安等部门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紧密配合，确保清收工作措施

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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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凡在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有不良贷款的，都要从维护政府信誉、树立党

政干部形象的高度，从构建诚信公民、诚信政府、诚信安康的高

度，充分认识清收涉政不良贷款的重要性，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清收工作。 

3、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做好基础工作。在建立台账的基

础上，还要进一步了解掌握借款人所在单位、家庭住址、生产生

活状况、偿还能力及思想动态等情况，做好建立台账及登记统计

等基础性工作。同时，要抓好金融系统的内部清收工作。对其他

金融机构内部职工拖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问题，要摸清欠款

底数，对已形成不良贷款的，要求限期归还，逾期不还者，按照

涉政不良贷款相关政策规定处理。 

 

       

二〇一〇年二月一日 

 

主题词：金融  拖欠贷款△  清理△  通知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纪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2 月 1 日印发  

共印 60 份   


